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科研人员荣誉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激励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股份公司”）科研人员积极投身科研工作，提高科研创

新能力，鼓励科研人员为股份公司争得荣誉，提升股份公司美

誉度和影响力，结合股份公司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研人员荣誉奖励是为了激励科研人员为企业的

技术创新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通过对科研人员的奖励，可

以提高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

竞争力提升。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下属各子分公司。

股份公司下属各子分公司以下统称“所属各单位”。 

第二章  奖励范围 

第四条  股份公司及所属各单位职工具备下列情况之一者，

均在奖励范围内： 

（一）参加上级下达的各类科研课题竞赛，或独立从事科

研、设计与开发竞赛，取得各级各类奖励者； 

（二）参加上级或行业、系统组织的各类业务比赛、技能

竞赛，取得优异成绩、获得各类奖励者； 



                                             
 
 
 

 
 

（三）撰写并正式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并获得符合有关

要求的优秀论文奖励、优秀著作奖励者； 

（四）获得上级或行业授予的各级各类荣誉称号、表彰、

奖励者； 

（五）为股份公司及所属各单位争得荣誉的其他情况。 

第三章  奖励办法 

第五条  对于参加科研项目、撰写论文著作者，定期进行

汇总、统计，给予公示表扬；对于获得各级各类奖励者，给予

口头或书面表扬。在此基础上，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第六条  奖励的组织与申报 

科技成果及荣誉称号的奖励由股份公司技术质量部组织实

施。每年的11月底，为本年度科技成果及荣誉称号奖励的申报

截止日期。股份公司及所属各单位职工符合上述奖励范围者，

在每年的11月底之前，持成果原件、获奖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

到股份公司技术质量部办理登记手续。超过11月底的，在下一

年度进行申报。股份公司技术质量部在每年12月底之前，完成

对本年度职工奖励申报的组织认定、统计、汇总等工作。 

第四章  奖励标准 

第七条 股份公司及所属各单位员工个人或团体获得各类荣

誉： 

申报内容 奖励方式  



                                             
 
 
 

 
 

公司荣誉奖励 

国家级 

特等奖 20 万元/项 

一等奖 15 万元/项 

二等奖 10 万元/项 

三等奖 5 万元/项 

省部级 

特等奖 15 万元/项 

一等奖 10 万元/项 

二等奖 5 万元/项 

三等奖 3 万元/项 

市级 

特等奖 10 万元/项 

一等奖 5 万元/项 

二等奖 3 万元/项 

三等奖 1 万元/项 

县区级 

特等奖 5 万元/项 

一等奖 3 万元/项 

二等奖 1 万元/项 

三等奖 0.5 万元/项 

公司级 

一等奖 0.5 万元/项 

二等奖 0.3 万元/项 

三等奖 0.1 万元/项 

个人荣誉奖励 

国家级 5 万元/项 

省部级 3 万元/项 

市级 1 万元/项 

县区级 0.5 万元/项 

注： 

1、国家级行业、协会获奖按市级奖励标准执行。 

2、各级地方行业、协会获奖按区县级奖励标准执行。 

第五章  评选程序 

第八条  申请 

股份公司及所属各单位技术质量部或项目负责人可以根据

获奖证书及实际情况申请奖励。 



                                             
 
 
 

 
 

第九条  初审 

由股份公司技术质量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确保材料的

完整性和真实性。 

第十条  复审及公示 

由股份公司总工程师对通过初审的材料进行复审，确保评

选的公正性和公平性。根据复审结果，上报股份公司党委会、

总经理办公会审核确认,确认结果在股份公司内部进行公示，接

受员工的监督和评议。 

第十一条  终审 

公示结果无异议，上报股份公司董事会审核确认。董事会

审核无异议，将结果提交股份公司人力资源部（党委干部部）

进行奖金发放。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中未尽事宜，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补充

和完善。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股份公司技术质量部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